
臺南市安平區公所【休耕獎勵補貼業務】作業流程 
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 

經建課 

 

 

經建課 

 

 

農地所在地

之鄉、鎮、

市、區公所 

 

 

經建課 

 

 

 

 

 

經建課 

 

 

 

  

30 日 

 

 

30 日 

 

 

 

30 日 

 

 

 

 

隨到隨辦 

 

 

 

 

每年 6月及

12 月底前 

 

※法令依據 

農業發展條例  

※應備證件 

  1.83 年至 92 年基期年證明影本 

  2.農地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狀 

  3.所有權人身分證 

  4.所有權人台南市農會存摺 

  5.所有權人印章 

  6.農民資料卡 

※使用表格 

 

※作業注意事項 

 申請期間每年分 2 期申報，第 1 期作全國統一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公告辦理申請；第 2 

 期作申報及變更申報期由臺南市政府公告辦理申請 

※承辦課室 

  經建課    電話 2951915   
 

不符 

依公告期限受理申請 應備證件 

函請農地所在地之鄉 

鎮市區公所現地查核 

農地所在地之鄉鎮市 

區公所函覆查核結果 

審查符合 

補助標準 

符合 

函覆申請人 

不符原因 

各項給付清冊核章後，函送臺

南市農業局審查，辦理後續撥

款等作業 

結案 


